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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性別平等委員會 110 年度第 1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10 年 8月 26 日（星期四）下午 4 時 

貳、 開會地點：本縣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會議室 

參、 主持人：張召集人麗善                   記錄：黎麗芳社工師 

肆、 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歷屆提案暨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彙整： 

項次 案由 辦理單位 列管情形 

一 
有關本府辦理

性別影響評估

相關事宜，提請

討論。 

行政處 

計畫處 

1.本案解除列管 

2.請行政處、計畫處定期於工作

小組報告辦理情形。 

部分局處109、

110年度連續2

年皆未編列性

別預算之原因

及性別預算數

統計呈現方式

之建議。 

 

建設處 

城鄉發展處 

民政處 

工務處 

縣立體育場 

財政處 

農業處 

水利處 

稅務局 

動植物防疫所 

衛生局 

環保局 

主計處 

1.本案解除列管。 

2.隨紀錄增補環保局、建設處、

體育場及水利處回應說明。 

3.年度編列性別預算前，請主計

處協助各局處了解編列原則，召

開會議或函示說明等形式不拘。 

二 

1.環保局： 

(1)本局性別友善環境推動之政策措施為「改善公廁暨提升優質公廁

推動計畫（雲林縣）」計畫案，由本局受理本縣政府一級主管機關及

各鄉鎮市公所依需求提報修繕(新建)需求計畫後，經由本局彙整，

函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申請補助經費。109年申請15,590,695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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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補助 10,854,000 元，地方配合款 4,736,695 元）其中混合廁所

406,000 元（中央補助 300,000 元，地方配合款 106,000 元）。110

年申請 8,923,000 元(中央補助 6,894,000 元，地方配合款

2,029,000)其中混合廁所 1,420,000 元（中央補助 1,207,000 元，

地方配合款 213,000 元）。以上補助經費為執行性別友善環境之計

畫。 

(2)性別主流化相關訓練，本局人員採取數位學習方式，相關課程可

於「e 等公務園＋學習平臺」完成。 

2.建設處 

在業務費項下勻支辦理相關性平預算。 

(1)109 年辦理「營造業登記登記管理業務」參加人數 180 人、男 78、

女 102 人。經費 81,960 元。 

(2)110 年 3 月 6日辦理「配合雲林縣記帳及報稅代理人公會 110 年度

教育講習，宣導民眾性別平等法」參加人數 124 人、男 18 人、女

106 人。經費 3000 元。 

3.體育場 

因本場誤解性別預算之涵意，故本場雖於之前統計填報「未編列」，

實則已編列，並執行完成，項目及金額說明如下： 

(1)本場 109 年度辦理「雲林縣立體育館整修工程」整修哺乳室親子

廁所計新台幣 103,352 元、「雲林縣斗南田徑場整修工程」整修哺乳

室 518,489 元、性別友善廁所 155,839 元，共計 777,680 元。 

(2)本場 110 年度為改善夜間照明設備，減少照明死角向縣府申請補

助 205,760 元。 

4.水利處 

(1)致力於推廣女性加入水土保持服務團志工，水土保持服務團志工

分別為女姓 18、男姓 12。 

(2)因之前未知此為性別預算，故未編列，此後將其編列於預算中並

持續推動性別平等。 

 

 

 

 



3 

柒、 各分工小組移列事項： 

提案一 

                                  移列小組：性平小組  

案由: 有關訂定「雲林縣政府暨所屬一、二級機關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

作業程序」(詳附件 2)，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案為性平小組主計處臨時動議，主席決議提送大會討論。。 

二、 本案為推動性別主流化工具之運用，本處業已依「109年行政院

辦理直轄市與縣(市)政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導獎勵計畫」評審

委員顏委員如玉整體建議二，訂定「雲林縣政府暨所屬一、二級

機關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作業程序」，以協助各單位（機關）人

員熟悉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之主流工具，降低人員異動及業務延

續問題。 

三、 建請委員及各單位(機關)針對前揭作業程序提供具體建議意

見，使其內容更臻完善。 

辦法：本案如蒙本會決議通過，請各局處據以執行。 

決議：本案初稿予以核定，惠請委員收到會議紀錄(併同旨案附件)一週

內提出建議。



4 

提案二 

                          移列小組：就經小組 

案由: 有關本縣性別平等會現有之三大工作小組再進行分組一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本案為就經小組各業務單位工作報告，由李聰成委員建議，主席

決議提案大會討論。 

二、 本縣性別平等委員會現有三大工作小組：就業經濟福利與婚姻人

口組、健康醫療照顧與人身安全組、性別平等與權益促進組等。 

三、 現為更精細推動本府性平業務及專業分工之考量，擬將現有組別

重新進行進行分配，以期業務推動更加順遂。 

辦法：擬依據行政院 110 年 5 月 19 日院臺性平字第 1100174338 號

函修正之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所提出的六大推動策略：(一)權力、

決策與影響力、(二)就業、經濟與福利、(三)教育、媒體與文化、

(四)人身安全與司法、(五)健康、醫療與照顧及(六)環境、能源

與科技等項目進行分組，共計區分為六個工作小組進行業務推動。 

決議： 

一、 決議分為六工作小組，各小組秘書單位如下： 

(一)權力、決策與影響力：民政處 

(二)就業、經濟與福利：勞青處 

(三)教育、媒體與文化：由教育處同新聞處、文觀處協調。 

(四)人身安全與司法：警察局 

(五)健康、醫療與照顧：衛生局 

(六)環境、能源與科技：環保局 

二、 由召集局處作相關業務分工蒐集(包括業務內容、參與局處)，於

下一次大會作追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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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移列小組：健身小組  

案由: 有關健康醫療照顧與人身安全工作小組秘書單位輪替機制，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本案為健身小組衛生局提案，主席決議提送大會討論。 

二、 本案建議由衛生局、社會處及警察局3個局處共同輪替秘書單

位，輪替任期為1年。 

三、 輔導機制：由現任秘書單位協助接任單位相關作業事項及流程，

提供諮詢協助。 

辦法：本案如蒙本會決議通過，由健身小組據以執行。 

決議：前揭提案二決議將本縣三工作小組重新區分為六小組，爰本案暫

不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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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人：李聰成委員  

案由: 為了提升性別平等評鑑績效，建議各一級單位局（處）成立設置

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提請討論。 

說明：為了落實性別工作平等之推動，全員參與，向下紮根，各一級單

位局（處）宜成立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辦法： 

一、 110-111 年擔任性別平等委員會委員之局處(社會處、民政處、勞

青處、教育處、新聞處、警察局、衛生局)，先行成立性別平等

專案小組。 

二、 112 年起所有局（處）均應成立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三、 性別平等專案小組之委員，其中 1-2 人為外聘委員。 

決議：照案通過，請相關局處據以實施。並鼓勵 112 年應成立性平專案

小組之局處可提早施行。 

 

 

提案二 

                                  提案單位：秘書單位(社會處)  

案由: 有關研提「雲林縣性別平等施政方針(110-112 年)(草案)」(詳附

件 3)，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 111 年行政院辦理直轄市與縣（市）政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

輔導獎勵計畫、衡量標準表、一、(二)性別平等跨局處政策、計

畫制定及執行成效(7 分)辦理。 

二、 依第 19 屆第 3 次定期會議廖郁賢議員要求，秘書單位於 109 年

第 1次性平大會委員會會議提案，會議決議為「行政院性別平等

政策綱領修訂中，請社會處先行了解綱領修訂進度，再行依照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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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版本進行計畫較為妥適。亦請社會處先行以新北市性別平等實

施計畫為範例，了解地方政府層級書寫架構。並請向議員溝通上

述意見，說明辦理狀況。」 

三、 秘書單位(社會處)依據性平處性別平等綱領(110 年 5 月修頒)、

雲林縣性別平等綱領(105 年制定)暨參酌新北市、彰化縣及苗栗

縣跨局處性平政策，擬定「雲林縣性別平等施政方針(110-112

年)」。 

辦法： 

一、 旨揭施政方針分為八部分：(一)前言；(二)現況(性別統計與分

析)；(三)性別目標及推動策略；(四)服務措施及年度預期效益；

(五) 經費來源；(六)考核措施；(七)獎勵措施；(八)附錄。 

二、 針對第四部份「服務措施及年度預期效益」，請各局處依據第三

部分各「推動策略」擬具實施方法、實施對象、衡量標準及年度

預期效益，於本(110)年 9 月 9 日前置放於本縣雲端硬碟資料夾。 

三、 本案建請計畫處列管各局處繳交資料，俾利後續彙整各局務資

料，提送下次性平大會討論備查。 

決議： 

一、 本案草案內容再請委員會後提供秘書單位意見，如無相關建議則

照案執行。 

二、 請各局處依辦法二於本(110)年 9 月 9 日前提供「服務措施及年

度預期效益」資料，並請計畫處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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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提案單位：秘書單位(社會處)  

案由: 有關研提「雲林縣政府各機關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110-112 

年)(草案)」(詳附件 4)，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 111 年行政院辦理直轄市與縣（市）政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

輔導獎勵計畫、衡量標準表、一、(三)性別主流化計畫制定及執

行成效(6 分)辦理。 

二、 本府 105 年訂定「雲林縣政府各機關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

(附件 5)，推動期程自 105 年至 107 年，實施對象為本府各一級

機關，並將計畫揭示在雲林縣性別平等專區網站。 

三、 前揭計畫推動期程已屆期，依考核指標及評審委員建議，本項計

畫內容應做整體檢討並修訂計畫賡續推動。 

辦法：如蒙本會決議通過，請各局處據以執行。 

決議：照案通過，請各局配合辦理。 

 

提案四 

                                  提案單位：秘書單位(社會處)  

案由:有關提報本府 109 年度「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成果」，請委員檢視。 

說明： 

一、 本案業於 109 年第 2 次性平委員會提案，請各局處依據性別平等

政策綱領項目納入各項相關成果進行填報。(填報內容包括：活

動名稱、辦理時間、參與人數及其性別統計) 

二、 彙整各局處成果如附件 6。 

辦法：如蒙本會決議通過，公告執行成果於本縣性別平等專區。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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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五 

                                  提案單位：計畫處  

案由: 依據今年孫委員旻暐考評建議，目前縣府入口官網及部分局處均

已建立性平專區連結 icon，由計畫處協助其他局處官網建立性

平專區 icon，以提升民眾資料搜尋便捷度。 

說明：委員對雲林縣性別平等基地站及臉書社群經營值得肯定，有助於

性平業務推廣，進一步建議縣府及各局處入口官網均建立性平專

區連結點，提升民眾資料搜尋便捷度。 

辦法：擬由計畫處協助局處建立性平專區 icon。 

決議：照案通過，請各局處盡快協同計畫處建立性平專區 icon。 

 

提案六 

                                  提案單位：計畫處  

案由：有關雲林縣議會第 19 屆第 5 次定期會第 19次會議廖郁賢議員要

求事項，提請討論。 

說明： 

一、 廖郁賢議員要求如下： 

(一)配合同婚專法施行，縣府各機關表單、資訊系統、網頁內容涉

及配偶、家長、關係、稱謂等，請重新檢視及調整。 

(二)縣府各機關執行策略、計畫、方案、措施、工程等，請將性別

分析列入影響評估中。 

二、 有關(一)議員表示調整表單多為地政、戶政表單，仍請本縣加強

辦理。 

三、 有關(二)相關策略、計畫、方案、措施、工程均列入性別分析或

許窒礙難行，惟指標性計畫、工程宜參酌議員建議將性別分析列

入性別影響評估中。 

辦法：建請各單位針對廖議員建議事項，依循中央各部會準則，檢視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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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上各項表單，並將指標性計畫、工程列入性別影響評估中，以

落實 sdgs 目標，各單位執行情形再提報性平小組檢視。 

決議：照案通過，請各局處配合辦理。 

 

玖、 臨時動議：(無) 

壹拾、 委員補充意見 

 (一)王招萍委員 

 1.性平工作小組(會議資料第 30 頁)，有關國小 3年級女生得到近

視比例較高，建議移交相關局處宣導，不知後續處理情形。 

 2.有關性別影響評估表件，文字仍有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目前

已更改為性別平等委員會。 

 秘書單位(社會處)回應 

 1.本案已由主計處發文給各單位，請各單位就主計處所作涉及性

別議題之統計通報撰寫新聞稿，提供新聞處發布。 

 2.有關性別影響評估表件最新版本已修正文字為性別平等委員

會，請各局處如有使用需求請至雲林性別平等專區網站下載。 

 教育處回應 

本案業於今年校長會議作提案，請各校針對視力保健、齲齒及相

關人身健康帶至學校的課發會、校務會議作議案規劃，後續將會

持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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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李聰成委員 

有關 109 年本縣性平政策綱領成果(會議資料 112 頁)，人事處所寫

資料與該處推動性別平等績效不盡相同，未來填寫建議以貴單位相

關成果作呈現。 

 人事處回應 

本項係針對性別平等委員會及各委員會的組成單一性別規定，而

各局處成立之委員會由各局處主責，本處訂定作業原則，請各局

處作衡平考量設置。 

 主席裁示 

就委員建議，請人事處可再增加一些積極推動的工作說明。 

 

 (三)葉紋穗委員 

有關本縣性平推動(會議資料第 35 頁)，提及 SDGS5 的性別平

權，除何委員提出加強婦女政治力提升外，亦可對婦女各種形式歧

視作宣導，另本縣建置社會安全網，協助婦女在各種形式暴力當中

作安置，或尋求人身安全保障，是本縣非常好的特色。 

再者，可宣導一些有害的習俗(如限制女性、歧視同婚)，另許

多婦團積極規廣家事分工，本項亦可成為本縣特色。 

SDGS 總共有 17 個目標，與各個局處都有相關，請大家加以參

酌，在推動的過程中能較為順遂，也能找到本縣性平的特色。 

 主席回應 

 謝謝委員的建議。 

 

拾：散會：下午 5時 50 分。 

 


